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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弟茂德和弟鐸的教會書簡


在每個生存空間發生的文化變革同樣影響到教會，教導給我們的信條和慣例，並非全部來自基督，許多事情必須更改，但是有歪曲真正信仰的可能。那么，信仰的準則在哪裡？我們的個人意見應服從什么？


早在公元64-67年、伯多祿和保祿殉難于羅馬時，這些問題就已經出現在教會中。教會，尤其是西方教會，已經缺乏對基督的見證者，不再能重敘其作為和其言語。基督教的訊息無論對希臘人還是猶太人都顯得難以接受，接受的人都以自己的想法來詮釋，就像當今我們一些基督徒一樣。部分信徒開始展開討論，他們的口才比宗徒們的更好，甚至講出宗徒們沒有說過的。人們于是自由演講和教授教義了。以對宗教的討論來替代對基督的效法，人們在此事上做得總是快速！


宗徒的后繼者們維護從宗徒傳下來的教義，同時警醒于對教會內傳播的信息的選擇。我們可以在致弟茂德和弟鐸書中發現這一憂慮。這三封信的出處是一樣的，被視為保祿的手筆。雖然，信件的形式、內容都顯示出信是在保祿殉難后才寫成的，大約在公元90-100年，受當時的具體情況所迫（上段提到的）。所以，人們以保祿的名義來呈現這些信，作為教會的教導，無疑的，其中有些片段是出自保祿的親筆。我們將讀到保祿給助手弟茂德和第鐸的許多建議。


這三封信冠以“牧靈”的名稱，因為它們是寫給“靈魂的牧者”的。這些“牧者”是沒有擁有“宗徒”頭銜的巡迴使者，他們是保祿的代表，在地方教會中具有權威。人們在要求他們做理想中的傳教士（為基督和聖言貢獻生命）的同時，還要求他們掌管好各地方教會。


于是，教會的結構由兩種神職支撐起來。第一種：由弟茂德和弟鐸為代表，繼續宗徒們的使命：跟隨他們的獻生生活。第二種：領導團體生活的神職，由團體成員選舉產生，如：主教團、司牧長、執事等等，他們統領教友，主持聖祭。當時他們擁有的是平信徒神職，因為這些神職人員仍屬于家庭和團體。


因此，我們要了解這一特殊的背景，知道如今的教會是經過許多世紀發展過來的，教士制和當時的必然存在區別。請參見戶4:1和希9:1。








$1.3 在第一章中，我們看到不同主題的混合：基本上都是重複保祿在其他書信中說過的，注釋也都已經給過了。


注意和假先知有關的部份。基督的宗徒都死了，有些人便忘了所有的信仰都應建在基督的教誨之上。有些人非但沒有沈思宗徒的教誨，以福音精神來生活，反而開始探討並整理出宗教的理論。見哥的引言。


1.5 我們講道的目的是為愛：弟茂德必須堅決抵制這些討論，因為它們弱化教會，並阻礙救贖人們的愛之發展。無用的宗教辯論會導致血腥的戰爭。


中心議題無疑是第15節：基督耶穌來到世上乃為拯救罪人。新宗師們停留在他們的理論上，而不面對罪惡。要知道正是我們的罪惡使天主的恩慈展現，救贖實現！


$2.1 在閱讀給不同的信徒所訂的規則時，我們發現對于教會團體有特別明顯的兩點規定：


－為領袖祈禱。


－教會中女性應持有的態度。


2.1 我勸導大家：保祿希望基督徒能和他們的同胞團結一致，對國家忠誠，並能為同胞祈禱。雖然有罪過和迷信，異教徒的世界卻是虔誠的，宗教滲入他們的一舉一動中。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幾年后，基督徒被當作叛徒受到迫害，因為他們既不崇拜君主，也不禮拜君主的神祇。堅持要為領袖祈禱，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已懷疑基督徒了，要迫害他們，所以為此而祈禱勢在必行。


忠于基督無疑忠于國家，除非國家已成為一種偶像，卻以國家之名要求人民盲目地服從領導者。對于那些意見和我們不同的人，我們無法不批評他們的錯誤，但仍要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兄弟姊妹。


我們應該“為領袖祈禱”。難道我們不能尋求更好的領袖嗎﹖當然可以：見羅13的註釋。


2.4 因為祂要所有的人得救：保祿以自己的方式，重複了瑪竇福音中耶穌最后的旅程中的話語：福音必須向所有人宣講，向所有民族國家宣講。可能只有少數人相信，但福音傳播的工作還是必要的。


9-14節講述到女性，為什么這封信這么嚴厲？當時“教會自由”的說法很流行，兄弟姊妹間共同生活是很隨便的，因此，有時候會出現出格的情形。


另一方面，如果社會教我們的和福音所說的不同，我們就會對做到福音所要求的深感困難。耶穌對女性的態度是相當具革命性和解放思想的，剛開始的時候，教會遵循他的典範（格前7）。但是，過不了多久，他們就回到了老路上去：給予女性在社會上相當有限的地位，而這也用到他們宗教集會上。


雖然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隨處可見，女性很少能與男性平起平坐，但在整個教會歷史中，對女性的尊嚴都有極大的重視，並且有許多對她們有利的創舉。同樣的，在當今的商業社會、在教會中，女性所處的地位是封閉社會中的女性所無法比擬的。實際上，如果人們沒有學會如何對人性的真實有更好的了解，教會是無法憑一己之力改變世界和社會的。


這一段使我們想起格前11:1-10和14:34中猶太大師所用的聖經上的相同論證，反對女性解放論和自由論。


$3.1 保祿在此討論有關領袖，主教和執事的問題（鐸1:6和斐1:1的注釋）。


$3.14 這一小段提醒我們，即使我們掌管天主的教會，我們也不是教會的創建者或宗師。如同這首短詩所表達的，當天主決定祂的聖子應該和人類合一時，教會就在天主慈悲的干預下誕生了。


我們在此用神聖祝福（16）代表他處譯作“悲憫”或“精神寄託”的詞（見2:2；4:7；6:3；6:5；6:6；弟后3:5和鐸1:1 ）。當年這個詞最常用于對天父和鄰人的愛，是以天主為典範的真信徒的特色。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奠基，要理解這個句子，我們必須知道當時的觀念；天主從天上，從凡事都是真理的世界把祂的真理降到人間，有如人們可以倚靠的柱子或是可見的標幟。雖然教會有許多不忠實的記錄，天主還是用教會來保存聖父、聖子和聖神在世上真正的知識。如果沒有這種知識，人便不能自由，人性也無法達到成熟。　


$4.1 宗徒死后，教會中出現玩弄信仰的新宗師。這些人犯了許多錯誤，其中一項是鄙視與身體有關的一切：他們指責婚姻，禁止在三餐中吃肉和飲酒。關于婚姻，參見哥引言。他們說道：物質來自邪惡的力量，而靈魂則來自全善的天主。如果生了孩子，就是把以后將會被救贖的靈魂囚禁在罪惡的身體裡。所以這些人反對婚姻和生育，並非性關係。他們對身體和天主所創造的美好事物的輕蔑態度完全不符合基督徒的理想，因此教會加以對抗：見哥2:23。


4.1 在這最后的時期：這是指從耶穌復活開始，直到他再度降臨之間的日子（希1:2；雅5:3）。


聖神明白指出：教會的先知曾預言多次：人們會講述自己的理論，卻沒有真正的信仰。


4.3 有信仰者懷著感恩之心來享用：從一開始，基督徒家庭便有在吃飯時感謝天主的習慣，如猶太家庭一樣。


4.7 要為著虔敬的生活鍛煉自己：我們遇到另一種危險：和那些鄙視生命，想要我們生活得像怪物的教師相反，有一些人完全為外在的事物所吸引，比如在希臘－羅馬世界，人們熱衷于運動和競賽。這一段要我們懂得思考：是否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值得我們花同等的時間和精力？　


$4.11 面對所有假教師，弟茂德必須做真正宗徒的典範。


4.12 別讓人因你年輕而輕視你：在基督徒和猶太團體，領袖通常是較年長的人，這便是為什么他們被稱為“長老”的原因。弟茂德代替保祿拜訪教會，因此雖然他比長老們要年輕得多，但是權限卻在這些長老之上。他真誠的信仰和豐富的聖經知識將成為他的力量。


4.14 不要疏忽了藉著預言和長老們的覆手而賜與你的神恩：如果有人得到任命擔任傳教工作，或在教會中擔任神職，這被認為是神恩：如長老、執事、監牧、先知。傳教者或神職者是通過覆手而獲得這神恩的。但是其他像治療病人的神恩，是直接來自聖神。宗徒或先知會將他的手放在候選人頭上，將自己以類似的方法所獲得的權威轉給新人。因此，在教會，每一位領袖都繼承前任，這可以上溯至宗徒--由基督獲得其權威。


在這種場合，在場先知也會對候選人述以勸告和警語（1:18）。弟茂德因先知之言而成聖：是保祿本人將手按在他頭上（弟后1:6）。也有其他的先知和長老參加這項儀式。


4.13 在我來之前，你該用心學習宣讀：這個忠告永遠有效。堅定不移地閱讀和學習是大多數自由職業者最應付出的努力。一旦通過了考試，大部份人往往就不再專注于學習。在教會中也是如此。傳教者，神職人員和教友時常試圖搞各種“有益的”活動，認為休閒是“放鬆”，即使不惜以延緩學習、放棄對聖言之沈思為代價。教會總是缺少能創造性表達信仰的人，這種表達是神恩：源于神性知識，源于和天主聖言不停的交流。微笑、善意和心理分析都無法取代聖言的魅力。


$5.3 從一開始，女性在教會中便有自己獨特的角色。有些稱為寡婦的婦女，占有相當正式的地位。


保祿把寡婦分為三種：有些因為有親戚，所以不需要教會的幫助；有些人確實需要教會的幫助；另外還有些，需要或不需要教會幫助的，擔當了一些職責。


5.12 遭人譴責：這是指因離開其地位再婚的第三類“寡婦”，打破了她公然許下的承諾。“寡婦”獻身于基督的服務，有如今天女修道者所做的。


5.5 應寄一切希望于天主：我們應該讀一讀保祿在格前7中所說的：獨身者在服侍上主方面有較大的自由。每一個領洗的人，都受到召喚完全屬于基督。如果因為生命的際遇，我們又孤單一人，不再負有家庭的責任，這也許是來自天主的邀約，要我們完全獻身于教會的服務，和時常的禱告。





$5.17保祿再一次說到當管地方團體的“長老們”。保祿想要團體成員在精神和物質上幫助長老們。


我們已經注意到掌管團體並主持聖祭的長老是選自最受尊敬的信徒。本段讓我們知道他們要進行的儀式是聖言的傳教。


5.17 值得雙倍嘉獎：許多堂區的議會成員多是嫻熟于物質社會的教友，他們的人數多于那些將生命奉獻給團體和聖言的學者、先知，這真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5.20 公開指責他們，引起其他人的警覺：最初的基督徒並非天使。有時他們狂熱和真誠的信仰需要嚴格的紀律，使他們忠于自己的承諾。而且，有什么時候領袖是不犯錯的？


注意5:18的福音引句：“工人有權利得其工資。”（路10:7）。這一段告訴我們：寫這封信時，大約公元90年，福音書已被承認為“聖經”。


關于僕人的責任，見哥3:22和鐸2:9。


作者在本章開頭和結尾，都堅持要忠于傳統。信仰不是可以根據個人口味而改變的教條。領袖對于這項交付給他們的傳給他人的寶藏，必須有一種尊重和謙卑的態度。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兩項錯誤：


－有些人沒有加深信仰，卻說得很多。


－有些人以一種評判信仰，看看信仰是否符合他們想法的態度，來取代對天主聖言的服從。


兩次提到金錢（6:10和6:17-19）。過了早年熱切的信仰之后，教會發現，即使是信徒，如果對金錢的愛持續不斷，他們也會失去一切。當一些國家中強大的基督徒團體和整個社會都被教導追求金錢，就會發生這種事：信仰對他們依然重要，但是這種信仰只會刺激對宗教儀式的忠誠。金錢成了他們的安全保障，減少了他們對天主的信任（6:10），並與他人疏離。


教會的神職人員應該最能感覺到危機（6:11）。救贖對他們而言，會把他們置于生活中和社會上較不安全的地方，在這種地方，信仰是克服困難並快樂接受犧牲所必要的（12節）。首先追求個人的成就並不能使我們成為天主的代理人和基督的見證，基督本身就是天父的見證（6:13）。保祿要弟茂德避開所有這些危險，保持真正的信仰，不要貪婪。這樣，他才能成為“天主的人”，基督的見證。





